
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

学生学业预警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本学期期初补考工作已结束，请各学院根据《三明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明院办发〔2024〕8号）有关规定启动本学期学业预警工作，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请各学院以专业培养方案为基础，认真核实学生课程修习情况，统计、分析学生已修习但尚未取得学分的课程情况，排查出拟受学业预警处理学生名单。

2.4月3日前各学院将本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的受学业预警（成绩警示、降级或退学）处理学生名单（签字盖章）及党政联席会纪要两项材料的PDF版上报教务处教务科刘老师处。

3.做好对拟受学业预警处理学生的告知、谈话和相关课程衔接工作，相关过程材料如《学业预警告知书》、《学生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》等由各学院自行存档备查。
4.学业预警工作事关学生学业发展，请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，仔细核实学生未取得学分情况，确保学业预警结果准确无误。
附表：          学院受学业预警处理学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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